
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 

2023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全体持有

人： 

鉴于： 

1、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或“中天国富”）签署本期债券《2021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简称“《债权代理协议》”）；

发行人、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我司已经签署《2021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

议》（简称“《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据《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募

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简称“本期债券”）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

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我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

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的

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我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务进行了

必要的调查。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绵阳经开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

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我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做

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 2023 年度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绵阳市经开区文跃东路 81 号 

法定代表人：童彪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28,847.11 万元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5821613489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对辖区开发

建设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公用设施建设、供电、供水、宾馆旅游

投资，工程监理项目投资、管理、服务，土地开发整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

证书经营）及其他综合开发，为园区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建筑材料及工业

材料销售。（不含金融、证券、保险及融资性担保等需前置审批的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口径的资产总额 224.62 亿元，负

债总额 139.43 亿元，所有者权益 85.19 亿元；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务收入 26.08

亿元，净利润 1.43 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9 月 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关于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项目收益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1〕【183】号），注册

规模为 7.3 亿元。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了规模为 7.3 亿元的 5 年 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本期债券的基本信

息如下： 

债券名称 
2022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

益债券 

债券简称  22绵经项目债 

债券代码 2224003.IB 

发行总额 7.30亿元 

期限和利率 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6.9% 

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计息期限 2022年3年30日至2027年3月29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本期债券从第3个

计息年度开始偿还本金，自债券存续期第3年至第5年，

发行人分别按照债券每百元本金值的50%，30%，20%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

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

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债券担保 发行人自身提供差额补足增信 

跟踪评级情况 AA（主体）/AA（债项） 

 

  



三、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本期债券已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2 绵经项

目债”，债券代码为 2224003.IB。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上市流通，简称“22 绵经 01”，债券代码为 184310.SH。 

截至报告出具日交易流通正常。 

（二）本期债券报告期初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了以下信息： 

1.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项目进

展情况及账户收支情况说明（2023-1-04） 

2.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 2023 年

付息公告（2023-3-20） 

3.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审计报告（2023-4-26） 

4.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2023-4-27） 

5.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券 2022 年审计报告的更正公告（2023-

4-28） 

6.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 2022 年

度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3-6-14） 

7.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 2022 年

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3-6-14） 

8.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23-6-26） 

9.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项目进

展情况及账户收支情况说明（2023-8-3） 

10.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 年）（2023-8-

29） 

11.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2023-8-29） 



12.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2023-9-28） 

13.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 2024

年付息公告（2024-3-19） 

14.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2024-4-26） 

15.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2024-4-30） 

16.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2024-4-30） 

17.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益债券项目进

展情况及账户收支情况说明（2024-5-31） 

（三）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23 年度内未发生须发布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事项。 

  



四、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情况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CAC 津审字[2024]1305 号），以下引用的财务数据均

出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营业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因 

营业收入 260,795.60 198,420.66 31.44 主要原因如下： 

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46%，营业成本同比增

长 73.96%，该业务为发行人子公司三江商贸经营

建材材料的销售业务，行业利润率低。报告期该

类收入规模有所增加。 

统建房销售收入为 4.80 亿，营业成本为 4.47 亿，

毛利率为 6.92%，主要系报告期发行人统建房完成

销售规模增加。 

营业成本 205,372.41 151,079.06 35.94 

营业利润 18,025.25 14,793.20 21.85 - 

净利润 14,293.33 12,335.85 15.87 -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商品销售、统建房销售、土地整理等板块。2023

年，商品销售、统建房销售、土地整理收入分别为 5.97 亿元、4.80 亿元、3.38 亿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22.88%、18.40%、12.97%。 

（二）发行人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467.66 -6,952.31 336.87 

主要系当年收到较多收入

回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954.42 -84,000.16 32.20 

主要系发行人控制长期资

产购置节奏，当年购置固

定资产资金支出较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82.12 13,154.12 45.83 

主要系当期需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1,364.64 -77,798.34 72.54 -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952.31

万元和 16,467.66 万元。2023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了

336.87%。主要系当年回款较多所致。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84,000.16

万元和-56,954.42 万元。2023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32.20%。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154.12

万元和19,182.12万元。2023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45.83%。

2023 年，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上升 72.54%。主要系当年偿还债

务金额减少所致。 

（三）信用评级 

2023 年 6 月 23 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绵阳经开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国际信

用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9 绵阳经开债 01/PR 绵经 01”、“19 绵阳经开

债 02/19 绵经 02”和“22 绵经项目债/22 绵经 01”信用等级均为 AA。 

（四）融资渠道 

根据《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绵

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绵阳经开金

融机构授信金额 2024.4》，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具有畅通的融资渠道，与绵阳

市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有效保障了流动资金正常周转，

有助于提高本期债券到期还本付息能力。发行人融资方式主要为银行借款、发行

公司债券、融资租赁等，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银行授信总额 829,060.00

万元，已使用 789,875.00 万元，授信余额 39,185.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借贷银行 贷款主体 授信金额 用信金额 

1 农发行绵阳分行 经开投控 186,800.00 159,015.00 

2 绵阳农商行经开支行 经开投控 53,330.00 53,330.00 

3 长城华西银行 经开投控 65,900.00 65,900.00 

4 绵商行经开支行 经开投控 272,480.00 272,480.00 

5 华夏银行 经开投控 5,900.00 5,900.00 

6 农业银行 经开投控 55,600.00 53,600.00 

7 四川银行 经开投控 30,000.00 30,000.00 

8 天津银行 经开投控 30,000.00 30,000.00 

9 乐山银行 经开投控 57,850.00 48,450.00 



10 遂宁银行绵阳分行 经开投控 3,000.00 3,000.00 

11 广发银行 经开投控 11,050.00 11,050.00 

12 重庆银行成都滨江支行 经开投控 8,000.00 8,000.00 

13 光大银行 经开投控 23,900.00 23,900.00 

14 江油华夏村镇银行 经开投控 490.00 490.00 

15 北川富民村镇银行 经开投控 960.00 960.00 

16 交通银行 经开投控 800.00 800.00 

17 成都银行绵阳分行 经开投控 13,000.00 13,000.00 

18 工行经开支行 经开投控 10,000.00 10,000.00 

合计   829,060.00 789,875.00 

（五）行业环境 

发行人作为绵阳经开区最主要的资产运营养管，基础设施、统建房建设和土

地开发整理主体，主要从事绵阳经开区范围内的资产运营养管，基础设施及统建

房建设和土地开发整理业务，此外，公司还从事物业经营及管理、租赁和停车管

理等其他业务。 

土地整理开发作为一项政府领导，群众参与，多部门合作的综合规划项目，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000 多个市、县相继建立了土地储备制度。土地储备制度

的建立，是城市土地整理开发工作有序进行的前提，有利于盘活城市存量土地，

优化城市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

展。 

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的重大举措。加强保障性住房管理，制定公平合理、

公开透明的保障性住房配租政策和监管程序，严格规范准入、退出管理和租费标

准。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仅能覆盖 6%的城镇家庭，供应量不到住宅市场的十分

之一，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对住房的庞大需求，预计未来 10 年我国需要保障性

住宅 6,000 万套，每年需要 600 万套。若按整个收入阶层 30%以下的家庭作为住

房保障的对象，我国应有 6,000 万户享受保障性住房，而目前保障性住房约 1,300

万套，需求缺口近 5,000 万套，占到整个被保障人群八成。如果保障性住房按每

年新增完工 300 万套的速度发展，到 2023 年，将保障到 20%的城镇家庭；30 年

后，到 2042 年，受保障家庭户数上升到 30%。由此可见，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是



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 

（六）其他债务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余额 91.78 亿元，较

上年末增加 11.49%，其中，公司信用类债券 23.92 亿元，银行贷款 67.18 亿元，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0.68 亿元，其他有息债务 0 亿元。2024 年度，公司信用类

债券预计偿还 3.08 亿元，银行贷款预计偿还 29.22 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0.28 亿元，其他有息债务 0 亿元。 

（七）诉讼纠纷 

根据《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除下述事项外，不存在重

大未决诉讼情况。 

原告姓名

（名称） 

被告

姓名

（名

称） 

案由 

一审

受理

时间 

一审

受理

法院 

标的金

额（如

有） 

目前所

处的诉

讼程序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建设工程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绵阳

经开

投资

控股

集团

有限

公司 

2023 年 3 月 12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原告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绵阳

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其支付

积家工业园二期（经开电子制造产业

园）建设项目工程款及利息共计

215,179,962.43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根据双方签订的《积家工业园二期

（电子制造产业园）设计、施工总承包

+融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和中科经纬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积家工

业园二期（电子制造产业园）工程形象

进度金额说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账面暂估应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及

利息共计 155,300,915.09 元。最终应付

金额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2023

年 3

月 12

日 

绵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15 亿 

一审中 

 

 



五、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7.3亿元扣除承销费后已全额划入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其中 5.00 亿元用于经开区

桃园地块统建安置房建设项目建设及运营，2.30 亿元用于南城·公园世家幸福里

（统建安置房）项目建设及运营。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实际情况与募集说明书规

定用途保持一致。 

经开区桃园地块统建安置房建设项目主要的建设内容包括居住建筑、临街商

铺、社区用房、物管用房、业委会用房、其他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配套道路、

绿化等。项目规划净用地面积为 46,449.87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153,524.67

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为 116,124.67 平方米，包含住宅建筑 108,990.67

平方米、非住宅建筑面积 7,134.00 平方米；地上不计容建筑面积为 2,400.00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35,000.00 平方米，包含机动车库和非机动车库。项目总容

积率为 2.50，建筑密度 22.00%，绿地率 35.00%，机动车位 916 个，非机动车位

940 个。项目总的住宅户数为 1,226 户。 

南城·公园世家幸福里（统建安置房）在经开区红星片区 F1 地块进行统建

房的建设，主要包括统建房的主体建设、配套给排水、电力、通信、燃气及室外

工程等。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59.59 亩、规划净用地 37.88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99,002.06 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面积 67,107.78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8,111.75

平方米；物管用房 203.10 平方米；架空层车位 141.81 平方米（面积按 50%计算

容积率）；社区服务用房 149.2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23,288.42

平方米。建设机动车停车位 588 个（其中地下停车位 511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668.72 平方米。绿地面积 7,575.91 平方米、全民健身场所 255.63 平方米。项目

总的住宅户数为 748 户。 

截至目前，经开区桃园地块统建安置房建设项目完工进度为 85.00%，南

城·公园世家幸福里（统建安置房）项目已完工，完工进度为 100.00%。项目建

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不利事项。 



二、是否存在变更用途或者大股东挪用 

经核查，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变更用途或者

大股东挪用等情况。 

三、募集资金和偿债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2023 年 8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余额为 0 元，发

行人向开户行进行了专户销户处理。收入归集和偿债资金专户运作良好、使用规

范，未发现违法违规的情况。 

 

 

  



六、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效性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

付情况 

 

一、增信措施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由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自身）担任差额补偿人。

报告期内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246,188.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94,331.3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51,857.01 万元。2021 年度、2022 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66,329.13 万元、198,420.66 万元和 260,795.6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0,265.80 万元、12,335.85 万元和 14,293.33 万元，最近三

年平均净利润为 12,298.33 万元。截至 2021 年末、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发行

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16%、64.63%和 62.08%。 

发行人财务结构合理稳健，具有较强的长期偿债能力。且随着发行人经营资

产的扩大和资产结构的调整，其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本

次债券本息的按时偿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是有效的。 

三、偿债保障措施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起息，发行金额 7.3 亿，发行利率为 6.9%，每

年需支付利息 5,037 万元。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2024 年 3 月 30 日支

付债券存续期第一和二年度利息。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

利息的情况。 

 

  



七、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发行人（作为甲方）与债权代理人（作为乙方）

签署的《2021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房项目收益债券债权代理

协议》 

1.甲方应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 

2.甲方应对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

支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根据《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在所

适用的法律允许且不违反债券交易监管机构规定及甲方信息披露制度的前提下，

根据乙方合理需要，向其提供相关信息或其他证明文件。 

3.在甲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在 15 日内以本协议第 8.4 条规定的方式

通知乙方： 

1）预计到期无法偿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金； 

2）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3）减资、合并、分立、解散、资产重组及申请破产并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

力产生重大影响； 

4）发生重大仲裁、诉讼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5）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6）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其他约定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7）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及/或

资产负债率超过 80％的情形； 

8）本期债券被暂停或终止转让交易； 

9）质押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再质押、质押资产发生灭失以及对

质押资产价值发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情形； 

10）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本期债券本息不能正常兑付所产生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 

5.甲方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权，不受债券持有人和/或乙方的干预。甲方应指



定专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 

6.履行《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情况履行各项职责和义务。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3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九、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

原因 

流动比率 2.51 3.26 -22.83 - 

速动比率 1.32 1.54 -14.23 - 

资产负债率（%） 62.08 64.63 -3.96 -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 0.0771 0.0796 -3.15 - 

利息保障倍数 1.09 1.07 2.30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4 -1.58 34.13 

主要原因系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增加所致。 

EBITDA 利息倍数 1.29 1.23 4.90 - 

短期偿债指标方面，报告期末，公司流动比率为 2.51 倍，同比下降了 22.83%。

速动比率为 1.32 倍，同比下降了 14.23%。 

长期偿债指标方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2.08%，同比下降了 3.96%。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正常，负债经营程度维持在较为合理水平，属可控负债经营。 

整体偿债指标方面，报告期末，公司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同比下降了

3.15%，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上升了 2.30%，现金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上升了 34.13%，

主要原因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同比

上升了 4.90%。 

（二）偿债意愿 

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稳定，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也为发行人未来的

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未发生对债券还本付息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发

行人确保“22 绵经项目债/22 绵经 01”可按时还本付息。 

  



十、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债权代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能力、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2022 年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建安置房项目收

益债券 2023 年度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的签章页）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日 

 

 

 

 


